	立法院第11屆第4會期第12次會議紀錄

	討論事項
所得稅法修正第十七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頁次：１９－１９６）

	發言者
	韓國瑜（主席）

	商業登記法增訂第九條之一條文；並修正第三十七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（頁次：１９６－２０２）

	發言者
	韓國瑜（主席）、牛煦庭

	公司法增訂第三百八十七條之一條文；並修正第四百四十九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（頁次：２０２－２０８）

	發言者
	韓國瑜（主席）、牛煦庭

	電業法修正第七十一條之一條文─完成三讀─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頁次：２０８－２５７）

	發言者
	韓國瑜（主席）

	天然氣事業法修正第五十五條之一條文─完成三讀─               （頁次：２５７－３１０）

	發言者
	韓國瑜（主席）

	自來水法修正第九十七條之一條文─完成三讀─                   （頁次：３１０－３５９）

	發言者
	韓國瑜（主席）

	噪音管制法修正第二條、第二十六條及第二十八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（頁次：３５９－３９１）

	發言者
	韓國瑜（主席）、廖偉翔、牛煦庭


	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立法院第11屆第4會期第11次會議報告事項第59案委員傅崐萁等16人擬具「國籍法第一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，院會所作之決定，提出復議，請公決案─另定期處理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（頁次：３９１－３９２）

	發言者
	韓國瑜（主席）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


